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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直接送达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时以通

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欢乐谷”）和天立不动产

（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立不动产”）偿还债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近日，原债权人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非关联方）拟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

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之控股子公司武汉欢乐谷人民币

８４３

，

８４５

，

４６３．１０

元

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

福星惠誉控股子公司武汉欢乐谷和天立不动产（上述两公司合称“债务人”）按有关约定向信

达资产共同偿还上述债务；天立不动产以其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天立不动产的股

东福星惠誉和武汉鼎中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非关联方） 分别以其持有天立不动产

７１．５８％

、

２８．４２％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按其持有天立不动产

７１．５８％

的股权比例为债务人

履行主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务人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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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之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欢乐谷置业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

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欢乐谷”）、原债权人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非关联方，以下简称“转让方”或“华天建设”）、新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于近日共同签署《债权收购协议》；武汉欢乐谷、福

星惠誉控股子公司天立不动产（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立不动产”）与信达资产就分期

偿还上述债务签订《分期付款合同》（该合同与《债权收购协议》合称“主合同”），天立不动产

与信达资产签订《抵押合同》，天立不动产的股东福星惠誉和武汉鼎中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

司非关联方，以下简称“鼎中地产”）分别与信达资产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公司与信达资产

签订《保证合同》。 其中，《分期付款合同》与《债权收购协议》合称“主合同”。 上述合同及协议

约定，转让方拟将其对武汉欢乐谷人民币

８４３

，

８４５

，

４６３．１０

元的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武汉欢

乐谷、天立不动产（以下合称“债务人”）按《分期付款合同》相关约定向信达资产共同偿还上

述债务；天立不动产以其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福星惠誉、鼎中地产分别以其持有

天立不动产

７１．５８％

、

２８．４２％

的股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公司按其持有天立不动产

７１．５８％

的股

权比例为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人向本公司提供反担

保。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公司为子公司以

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授权期间内批准提供担保额度

的对象系公司子公司，包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授权期限内增设的全资子公司

和控股子公司，武汉欢乐谷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本年度经审批担保额度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

元，本年度已发生担保额为

０

万元，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额度为

１９

，

５９７．５４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已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债务人

１

）武汉欢乐谷：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

亿元，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杨汊湖特

８

号，法定代表人谭少群，经营

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

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１

，

００４

，

８０７

，

０２５．４３

元，

负债

７

，

９２５

，

３７２

，

２３９．２４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２．０２％

，净资产

３

，

０７９

，

４３４

，

７８６．１９

元，或有事项涉及

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下同）

５３９

，

３３５

，

３５１

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３６９

，

３８１

，

６４５．５８

元，利润总额

８９２

，

５６８

，

７５６．０８

元，净利润

６６９

，

０１３

，

０６４．８１

元（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

，

７５６

，

３０１

，

４３４．４０

元，负债

２

，

３８７

，

３１１

，

１７６．３８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１．４７％

，净资产

３

，

３６８

，

９９０

，

２５８．０２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４８６

，

８９９

，

８８８．２６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１３５

，

５５６

，

３５０．１８

元， 利润总额

３９１

，

０７０

，

００８．０２

元，净利润

２８９

，

５５５

，

４７１．８３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情况：福星惠誉持股

８０％

，武汉

俊嘉置业有限公司（公司非关联方）持股

２０％

。 该公司最新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被担保人（债务人

２

）天立不动产，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

１６

，

９９３

万元，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７３７

号广发银行大厦

１

栋

４８

层

８

室，

法定代表人邓世刚，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承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物业

管理及配套服务（国家有专项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总资产

９６３

，

３７９

，

０９１．０１

元，负债

３９２

，

５５６

，

７６５．４８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０．７５％

，净资产

５７０

，

８２２

，

３２５．５３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元；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 利润总额

－２１

，

３１１

，

６８６．４１

元，净利润

－２１

，

３１１

，

６８６．４１

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２２６

，

１０４

，

３２３．１５

元，负债

６５７

，

１５４

，

３１４．７３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３．６０％

，净资产

５６８

，

９５０

，

００８．４２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元；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利润总额

－１

，

８７２

，

３１７．１１

元， 净利润

－１

，

８７２

，

３１７．１１

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情况： 福星惠誉持股

７１．５８％

，鼎中地产持股

２８．４２％

。

三、担保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债务形成的情况

转让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分别与武汉欢乐谷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经双

方确认，截至本合同签订日，武汉欢乐谷尚余人民币

８４３

，

８４５

，

４６３．１０

元应付款项未支付。现转

让方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信达资产。

２

、《债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华天建设

收购方：信达资产

债务人：武汉欢乐谷

标的金额：人民币

８４３

，

８４５

，

４６３．１０

元

协议生效日期： 本协议经各方负责人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

３

、《分期付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务人：武汉欢乐谷、天立不动产

债权人：信达资产

标的金额：人民币

８４３

，

８４５

，

４６３．１０

元

补偿金年率：

９．０２％

付款期限：

２４

个月

协议生效日期：本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生效。

４

、《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抵押人：天立不动产

债权人：信达资产

标的金额：人民币

８４３

，

８４５

，

４６３．１０

元

抵押物：鄂（

２０１７

）武汉市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１４７４

号

担保期限：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准。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及责任，包括《债权收购协议》和《分

期付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及因违反《债权收购协议》和分期付款合同》而产生的其他应付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主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费等）。

协议生效日期：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

之日起生效。

５

、

２

份《股权质押合同》

质权人：信达资产

出质人：福星惠誉、鼎中地产

标的：福星惠誉持有天立不动产

７１．５８％

股权、鼎中地产持有天立不动产

２８．４２％

股权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及责任，包括《债权收购协议》和

《分期付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及因违反《债权收购协议》和分期付款合同》而产生的其他应

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主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期间：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准。

协议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生效。

６

、《保证合同》

债权人：信达资产

保证人：本公司

担保金额：公司按约定全部主债务

７１．５８％

的金额（

６０

，

４０２．４６

万元）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应承担的全部义务及责任，包括《债权收购协议》和《分

期付款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及因违反《债权收购协议》和分期付款合同》而产生的其他应付款

项（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主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自《分期付款合同》项下各期债务到期之日起算，并均至《分期付款合同》项下

分期付款宽限期终止日后两年止；《债权收购协议》 发生违约且债权人要求承担相应责任之

日起两年；提前或延期通知重新规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７

、《反担保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债务人）：武汉欢乐谷、天立不动产

被保证人：本公司

反担保范围：基于《保证合同》为债务人代偿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代偿本金、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上述担保合同约定需代为承担的一切费用）以及为实现追偿权所发生

费用（包括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

反担保期间：本承诺函签订之日起至本公司为债务人代偿之日后两年。

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生效时间：自反担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行为属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筹措资金，促进项目快速开发。 武汉欢乐谷、

天立不动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未来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且上述债务人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目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含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

，

４６５

，

１０９．７１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５２

，

７２８．１２

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

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

，

４６５

，

１０９．７１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４２．６２％

）、

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５２

，

７２８．１２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０２．４８％

）。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及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无业务往来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期担

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０

，逾期担保为

０

。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２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７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０

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点。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６．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

７３

人，代表股份

３７４

，

２５２

，

０７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５６７

，

７６９

，

８１１

股的

６５．９１６２％

。 其中：

１．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８

人，代表股份

３４５

，

５９０

，

８０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５６７

，

７６９

，

８１１

股的

６０．８６８１％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８

，

６６１

，

２６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６７

，

７６９

，

８１１

股的

５．０４８０％

；

３．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６８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３４

，

２９７

，

７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６７

，

７６９

，

８１１

股的

６．０４０８％

；

４．

公司九名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赵飚先生、徐科一先生、田俊先生、郭春丽女士、

龙超先生、刘锡标先生、母景平先生，三名监事陆凤光女士、李正红先生、阴贯香女士及董事

会秘书田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

所李达律师、范悦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一一

２０１８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８

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向关联企业租赁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

９７

，

６７２

，

９８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９８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０２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

２０１７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非关联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９．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７４

，

２４２

，

０７３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３ ％

；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７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６２

，

９４９

，

０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８４１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５９ ％

。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非关联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达、范悦。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５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３３

可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３０

可转债简称：格力转债 转股代码：

１９００３０

转股简称：格力转股

债券代码：

１３５５７７

、

１５０３８５

、

１４３１９５

、

１４３２２６

债券简称：

１６

格地

０１

、

１８

格地

０１

、

１８

格地

０２

、

１８

格地

０３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披露的《关于第三次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３１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

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８４７

，

３３９

，

７８０ ４１．１３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玄元投资元宝

１

号私募投资

基金

１０２

，

６５４

，

８６７ ４．９８

泰达宏利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航信托

－

天顺（

２０１６

）

７０

号泰达宏

利基金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１０２

，

６５４

，

８６７ ４．９８

建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润深国投信托

－

华润信托·增利

１０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２

，

６５４

，

８６７ ４．９８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１００

，

７９１

，

９０１ ４．８９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６２２

，

４１８ ２．５１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６２２

，

４１８ ２．５１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６８

，

４３９ １．５２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４６５

，

５１９ １．４８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

２８７

，

５００ １．２８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珠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８４７

，

３３９

，

７８０ ４１．１３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玄元投资元宝

１

号私募投资

基金

１０２

，

６５４

，

８６７ ４．９８

泰达宏利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航信托

－

天顺（

２０１６

）

７０

号泰达宏

利基金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１０２

，

６５４

，

８６７ ４．９８

建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华润深国投信托

－

华润信托·增利

１０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０２

，

６５４

，

８６７ ４．９８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１００

，

７９１

，

９０１ ４．８９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６２２

，

４１８ ２．５１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６２２

，

４１８ ２．５１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６８

，

４３９ １．５２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４６５

，

５１９ １．４８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

２８７

，

５００ １．２８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６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北能源）于

３

月

２１

日接到公司股东中国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通知，长江电力近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１％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增持基本情况

１．

增持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

增持目的：长江电力基于对湖北能源未来发展前景看好，按照相关规定增持湖北能源

股份。

３．

具体增持情况：长江电力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

，

２２７

，

５１５

股，约占湖北能源总股本的

０．６２％

；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动股

２４

，

３３９

，

７２５

股，约

占湖北能源总股本

０．３７％

； 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７

，

２００

股，约占湖北能源总股本

０．０１％

。

长江电力本阶段累计增持湖北能源股份

６５

，

０７４

，

４４０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

。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价格（元

／

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

）

长江电力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３．９８－４．３７ ４０

，

２２７

，

５１５ ０．６２

长江电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４．１６ ２４

，

３３９

，

７２５ ０．３７

长江电力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４．２５－４．２７ ５０７

，

２００ ０．０１

合计

６５

，

０７４

，

４４０ １．００

备注：长江电力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发起设立了广发长稳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交易

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部分湖北能源股份，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回长江电

力。

４．

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１

，

０２１

，

０９７

，

４０５ １５．６９ １

，

０２１

，

０９７

，

４０５ １５．６９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２０

，

１８０

，

０３４ ２３．３６ １

，

５８５

，

２５４

，

４７４ ２４．３６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０４０ ３．２６ ２１２

，

３２８

，

０４０ ３．２６

合计

２

，

７５３

，

６０５

，

４７９ ４２．３１ ２

，

８１８

，

６７９

，

９１９ ４３．３１

二、后续增持计划

长江电力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或者资产管理计划）继续增持湖北能源股份，增持数量累计不超过湖北能源已

发行总股份的

１％

，不低于

１

万股。

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湖北能源股票价格超出增持计划， 增持股份所需资金

未到位或者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而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者变更的风险。 如增

持计划出现变化，长江电力将及时通知湖北能源，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长江电力承诺本次增持湖北能源股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此次增持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地位。 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湖北

能源股份。

长江电力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湖北能源有关增持湖北能源股份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长江电力《关于告知增持湖北能源股份情况的函》。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上接 B30版)

（三）解除限售人数：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人数为99人。

（四）具体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杨辉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45,000 18,000 40%

2

叶旦旺 董事、技术总监

45,000 18,000 40%

3

肖传周 副总经理

45,000 18,000 40%

4

郑雄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5,000 18,000 40%

5

范顺琴 财务总监

45,000 18,000 4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25,000 90,000 /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334,000 507,560 /

合 计

1,559,000 597,560 /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核查, 监事会

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除3名激励对象考核未达

合格不符合激励条件，包晓刚因任选为监事不符合激励条件外，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99

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99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期597,560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除3名激励对象考核未达合格

不符合激励条件，包晓刚因任选为监事不符合激励条件外，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99名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三

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

的安排。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环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已取得了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相关解除限售安排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书面核查意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3663

证券简称：三祥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22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分红说明会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说明会召开时间：2019年3月26日（星期二）15:00-16:00

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上的“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

说明会召开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3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于2019年3月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

等相关规定，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2018度

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说明会召开时间：

2019年3月26日（星期二）15:00-16:00

2、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上的“上证e访谈” 栏目，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

3、说明会召开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互动交流。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夏鹏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郑雄先生、财务

总监范顺琴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平台 （网址为：http://sns.sseinfo.

com），与公司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本公司欢迎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

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郑雄

2、电话：0593-5518572

3、传真：0593-5522802

4、邮箱：zqb@fjsx.com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在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说明会的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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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4月1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4月11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4月11日

至2019年4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9

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监高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公司

2019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获得综合授信的议案

√

9

关于

2019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均由2019年3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提交， 相关

董事会决议公告、 监事会决议公告和相关议案分别于2018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相关指定媒

体上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11、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663

三祥新材

2019/4/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及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以及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

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

位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如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参

会）办理登记。

4、现场会议参会确认登记时间：2019年4月8日-2018年4月10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

5、现场会议登记地点和联系方式参见“六、其他事项之本次会议联系方式” 。

6、股东可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传真或信

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并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电话。

（二）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直接参与投票。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郑先生、叶女士

（2）联系电话：0593-5518572

（3）传真号码：0593-5522802

（4）电子邮箱：zqb@fjsx.com

（5）邮政编码：355500

（6）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解放街292号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4月1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9

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监高薪酬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公司

2019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获得综合授信的议案

9

关于

2019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

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

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

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

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

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

4.02

例：赵

××

4.03

例：蒋

××

…… ……

4.06

例：宋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

5.02

例：王

××

5.03

例：杨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

6.02

例：陈

××

6.03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

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 500 100 100

4.02

例：赵

×× 0 100 50

4.03

例：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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